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号
罪犯邢利，男，1987年05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丹江口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05日作出（2023）豫0104刑初8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邢利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02月01日作出（2023）豫01刑终112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4年04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邢利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号
罪犯毛进才，男，1988年06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09月27日作出（2018）豫1681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毛进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原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六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豫16刑终699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2000元。于2019年01月0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五个月，2023年11月2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88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物料收发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毛进才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号
罪犯霍超峰，男，1976年09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7日作出（2021）豫1025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霍超峰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霍超峰、杜晓丽违法所得人民币3900予以追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于2022年03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2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霍超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号
罪犯许治军，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06月24日作出（2020）豫1302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治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09月18日作出（2020）豫13刑终60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于2020年12月0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3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治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号
罪犯许继辉，男，1990年07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05月06日作出（2020）豫1503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继辉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责令被告人许继辉、付守印、晏军、李丽森退赔被害人王丽霞、陈章久等经济损失551300元，其中许继辉对其参与的345100元负连带责任，已退赔部分及扣押的钱款予以扣除。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6月30日作出（2021）豫15刑终30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于2021年09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不定、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继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号
罪犯赵洋锋，男，1995年02月0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禹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6月12日作出（2023）豫1081刑初2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洋锋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0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0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裁剪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洋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号
罪犯豆海鹏，男，1971年04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08月22日作出（2017）豫04刑初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豆海鹏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被告人豆海鹏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欢丧葬费22960元。本人不服，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05月18日作出（2017）豫刑终58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一、准许上诉人张国民、何玉梅、张欢、张家泽、张家森撤回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4刑初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附带民事部分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维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4刑初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豆海鹏的定罪部分；三、撤销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4刑初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豆海鹏的刑罚部分；四、上诉人豆海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于2018年06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八个月；于2023年11月2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努力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6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豆海鹏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号
罪犯樊昊，男，1999年08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0日作出（2022）豫1725刑初3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樊昊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范大喜、樊文喜、樊昊的非法所得1853349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喜的违法所得20000元，予以没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4月12日作出（2023）豫17刑终25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9月0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2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樊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号
罪犯李云波，男，1993年02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于都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豫1728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云波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责令上诉人李云波与本案其他各原审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31278997.6元（本案其他各原审被告人在其共同参与的犯罪数额内负责）。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4日作出（2022）豫17刑终882号刑事判决书，一、维持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2022）豫1728刑初14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的部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2022）豫1728刑初14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的部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第四项；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云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四、责令上诉人李云波与本案其他各原审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31278997.6元（本案其他各原审被告人在其共同参与的犯罪数额内负责）。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00000元。于2023年06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0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制版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云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号
罪犯刘林海，男，1974年03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9月19日作出（2019）豫16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林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9年11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8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林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号
罪犯刘茂武，男，1984年08月0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巩义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豫0191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茂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共计74247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1年03月0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4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茂武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号
罪犯王福栋，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灵宝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7日作出（2020）豫0185刑初4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福栋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4月02日作出（2021）豫01刑终17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1年0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福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号
罪犯张军涛，男，1973年08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05月08日作出（2021）豫1121刑初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军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1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70000元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000元。于2021年0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裁定减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军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号
罪犯耿新顺，男，199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水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08月10日作出（2023）豫1623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耿新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豫16刑终59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12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耿新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号
罪犯李一，男，1995年07月0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钢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04月25日作出（2020）豫0481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一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共计92.0417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于2021年0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7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罚10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一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号
罪犯李宗刚，男，1970年04月0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02日作出（2018）豫1303刑初89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宗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豫13刑终110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9年01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1日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80、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4年，考核期内罚分6次，共罚31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宗刚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8号
罪犯曾健，男，1992年08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2023）豫1503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曾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豫15刑终80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04月0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84、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曾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9号
罪犯彭勇，男，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2)豫1603刑初24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彭勇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32572.5元，违法所得2065145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2)豫16刑终53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800元。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参加劳动，基本能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0号
罪犯张红民，男，196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豫04刑初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红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医疗费共计60000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7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8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参加劳动，基本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2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红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1号
罪犯林志明，男，198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2)豫0102刑初4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林志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2，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林志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2号
罪犯马庆合，男，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6日作出(2020)豫1103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庆合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3日作出(2023)豫11刑终1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62555.62元。于2023年4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庆合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3号
罪犯周峰，男，198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豫0203刑初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0日作出(2022)豫02刑终52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860元。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4号
罪犯张卫都，男，1977年1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诏安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19)豫1121刑初3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卫都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豫11刑终7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7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卫都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5号
罪犯袁明星，男，2002年3月4日出生，土家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来凤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5日作出(2021)豫1623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袁明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2021)豫16刑终33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6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刑8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袁明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6号
罪犯田锋，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1)豫150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田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本人与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8日作出(2021)豫15刑终51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14323.58元。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28号
罪犯王文博，男，1990年6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豫0425刑初25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文博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10000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3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文博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0号
罪犯赵书成，男，199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豫1622刑初4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书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2022)豫16刑终8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6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92，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7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8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记过处罚1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书成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2号
罪犯王彬，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2)豫1723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彬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8日作出(2024)豫17刑终3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4月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彬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4号
罪犯张孟孟，男，1993年6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杞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8）豫1025刑初3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孟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因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以（2019）豫10刑终35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元。于2020年1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孟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5号
罪犯刘勇，男，1981年1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2)豫1702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被告人刘勇违法所得人民币606.699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6199元。于2022年10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8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4次，共扣8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7号
罪犯陈刘威，男，199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6日作出(2022)豫16刑初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刘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共同赔偿受害人损失人民币三十二万元；因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以（2022）豫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刘威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bookmark: _GoBack]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39号
罪犯徐晓杰，男，1988年1月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豫0411刑初14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徐晓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45.2304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晓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0号
罪犯吕瑞瑞，男，199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京山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8日作出(2020)豫1329刑初5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吕瑞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共同退赔被害人等损失1607749.50元；因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以（2022）豫13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裁定：对该犯部分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000元。于2022年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裁定本次不予减刑。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吕瑞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1号
罪犯屈小波，男，1984年3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豫1628刑初4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屈小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退赔140000元给受害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12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2分，技术80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屈小波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2号
罪犯李天文，男，199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山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1日作出（2021）豫0403刑初1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天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以（2021）豫04刑终37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10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记过1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天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3号
罪犯冉松领，男，197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5日作出(2022)豫0192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冉松领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扣押在案的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8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冉松领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5号
罪犯张军帅，男，1981年03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茨芭镇山店村8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豫0425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军帅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1500元，依法没收被告人张军帅违法所得153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起始期间综合评价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军帅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7号
罪犯冯小敏，男，198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江口镇安沙村未乃沟组。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16日作出（2023）豫0402刑初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小敏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5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6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起始期间综合评价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小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8号
罪犯郭书勤，男，1977年06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西平县谭店乡周范村委六祖。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06月02日作出（2014）驻少刑重字第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郭书勤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损失共计18979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豫法刑三终字第12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50000元。于2015年12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间隔期间综合评价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书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49号
罪犯杨国新，男，1973年02月0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舞泉镇富平春路27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06月02日作出（2015）漯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国新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12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9145.78元。于2015年12月0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间隔期间综合评价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国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1号
罪犯冯召，男，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禹州市小吕乡吕西村三组。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7月25日作出（2012）许中刑一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召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2年08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2020年9月7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九个月，2023年11月2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间隔期间综合评价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召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2号
罪犯李小明，男，1989年9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豫1082刑初59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小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民事赔偿28229.71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豫10刑终1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民事赔偿28229.71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4月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4月28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11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小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4号
罪犯蔚雪峰，男，197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豫1303刑初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蔚雪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违法所得475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1）豫13刑终1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5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蔚雪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5号
罪犯王乐成，男，197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豫1729刑初4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豫17刑终49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10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乐成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6号
罪犯谢朋辉，男，199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嵩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洛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谢朋辉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5年1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2月25日减刑八个月，2021年12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朋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7号
罪犯王德生，男，196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魏刑初字第6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德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6）豫10刑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6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6月3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德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8号
罪犯冯运龙，男，1985年9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6日作出（2022）豫1121刑初28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运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违法所得11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28日作出（2023）豫11刑终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运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59号
罪犯程书君，男，198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光山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7）豫0402刑初4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程书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共计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检察院抗诉，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豫15刑终33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程书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万元；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于2019年9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裁定不予减刑，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程书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0号
罪犯李少将，男，199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4）豫0106刑初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少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违法所得13931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0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1年7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少将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2号
罪犯夏东东，男，198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滑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2021）豫0482刑初7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夏东东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0000元；非法所得4000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8日作出（2022）豫04刑终4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夏东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3号
罪犯禹兴福，男，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18）豫1502刑初49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禹兴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继续追缴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豫15刑终14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7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禹兴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4号
罪犯杨玉溪，男，1992年1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4日作出（2020）豫0223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玉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0万元；加上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豫02刑终2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杨玉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与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法院（2014）永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所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的刑罚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8月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4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5次，共扣36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下不定、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玉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5号
罪犯李包业，男，198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4日作出（2021）豫0423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包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8日作出（2021）豫04刑终17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李包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违法所得10000元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的不足部分。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1年5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4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5次，共扣2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不定、2021年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包业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7号
罪犯张南，男，199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郑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退赔被害人损失273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90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南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68号
罪犯王二权，男，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0日作出（2023）豫042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二权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4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9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9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二权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1号
罪犯冉小帅，男，199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魏刑初字第2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冉小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刑事判决书维持对被告人冉小帅的判决。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4年11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质检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冉小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2号
罪犯张福，男，198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孝义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8日作出（2024）豫1025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福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3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8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3号
罪犯段更生，男，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豫1729刑初4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段更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8年10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积极履行岗位职责，尽职尽责完成岗位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3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段更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5号
罪犯安建乐，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滑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1日作出（2022）豫0482刑初2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安建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570720元。本人及同案上诉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4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人安建乐的上诉。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000元。于2023年5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安建乐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6号
罪犯郝春生，男，1975年6月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禹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豫1081刑初4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郝春生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责令被告人郝春生退赔被害人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6974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1月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2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郝春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8号
罪犯何胜利，男，197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豫1081刑初69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胜利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何胜利等人退赔各被害人损失人民币合计827902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9年2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4次，共扣26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胜利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79号
罪犯张春山，男，1990年2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3日作出（2022）豫019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春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涉案扣押赃款152800元予以没收发还被害人，涉案冻结的赃款152902.65元依法追缴并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于2023年6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0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春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0号
罪犯谭栋育，男，2002年6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1日作出（2022）豫1627刑初2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谭栋育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各被告人共计赔偿被害人42215.76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9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谭栋育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1号
罪犯孙国旗，男，1989年1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柘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9日作出（2022）豫1627刑初3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国旗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2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94分，文化91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国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2号
罪犯李虎子，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1日作出（2022）豫1503刑初2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虎子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李虎子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予以追缴（已缴纳）。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熨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虎子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3号
罪犯史朋舒，男，198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杞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豫04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史朋舒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45300.82元；追缴共同违法所得1932948.18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35.86元。于2021年1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史朋舒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4号
罪犯李剑秋，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兴宁市径南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剑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李剑秋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万七千五百六十元依法予以追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2934.33元。于2023年10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9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剑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6号
罪犯黄应兵，男，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2）豫1622刑初2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黄应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被告人黄应兵退赔被害人骗款6041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4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应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7号
罪犯胡栋旭，男，1987年9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禹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3日作出（2022）豫1081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胡栋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公安机关查扣毒资2万元，毒品海洛因9.37克，罂粟壳5颗、吸管两个、华为手机1部、oppo手机1部、电子秤1台、破壁机1台、钢柱3个予以没收，有扣押机关依法处理。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2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93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1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栋旭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8号
罪犯李高峰，男，198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许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高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6年1月2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高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89号
罪犯李金阳，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5）许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金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5年5月2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0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8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金阳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0号
罪犯吴铭喆，男，2005年07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大沈河村155号附1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豫0423刑初5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吴铭喆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4年02月04日作(2023)豫0423刑初50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刑判项。于2024年05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文化：非入学，技术：92。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铭喆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1号
罪犯赵雪华，男，1972年03月0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郑郭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豫1681刑初34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雪华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豫1681刑初34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1月0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雪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2号
罪犯梁宇，男，1996年04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土桥镇安洛村一组091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1月06日作出(2022)豫0183刑初8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梁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退缴的非法所得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文化：非入学，技术：92。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梁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3号
罪犯李俊伟，男，1978年02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4月27日作出(2023)豫0482刑初7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俊伟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3年05月25日作出(2023)豫0482刑初7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刑判项。于2023年09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文化：非入学，技术：94。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俊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5号
罪犯何新华，男，1975年12月0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奉母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7月13日作出(2020)豫1622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新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0年09月07日作出(2020)豫1622刑初13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5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新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6号
罪犯何红军，男，1971年06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南路98号院。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4月26日作出(2019)豫1727刑初2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红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责令退赔50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0年09月14日作出(2019)豫1727刑初27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3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红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98号
罪犯黄小军，男，1978年05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沧浪街道沧浪社区黄家湾组31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19日作出(2023)豫1104刑初7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黄小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60906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3年06月30日作出(2023)豫1104刑初7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文化：非入学，技术：94。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小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0号
罪犯符增潮，男，199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9月19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5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符增潮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0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文化：90，技术：92。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符增潮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1号
罪犯费鹏举，男，1993年10月0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郝岗乡。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豫11刑初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费鹏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刑判项。于2019年0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8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94。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3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费鹏举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2号
罪犯徐正东，男，199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八里岔乡李堂村喻山组。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豫0191刑初4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徐正东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违法所得继续追缴，并发还被害单位。该犯财产刑判项未履行。于2024年04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94。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正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3号
罪犯乔红科，男，198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谢招村4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09日作出(2023)豫102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乔红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00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文化：非入学，技术：90。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乔红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4号
罪犯许长江，男，1988年03月0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狼城岗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08月08日作出(2019)豫1728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长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八千元，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09月0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4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一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长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5号
罪犯谢帅，男，1998年06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文化路20号。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豫1602刑初48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谢帅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追缴与同案犯非法所得四十六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1年02月04日作出(2020)豫1602刑初48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3月2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4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94。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8号
罪犯史克西，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0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6月07日作出(2023)豫0482刑初1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史克西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23年07月26日作出(2023)豫0482刑初12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刑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9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史克西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6号
罪犯时朝辉，男，197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5日作出（2022）豫1621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时朝辉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3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豫16刑终27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51195.2元。于2023年8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时朝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7号
罪犯连铁良，男，1951年8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院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许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连铁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5年1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03月2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03月0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03月0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连铁良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8号
罪犯吴军强，男，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2）豫1121刑初1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吴军强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2日作出（2023）豫11刑终9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扣20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军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09号
罪犯张国利，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豫1103刑初5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国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2017）豫11刑终8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7年11月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09月0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0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国利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0号
罪犯姚浩杰，男，198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1)豫0223刑初39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姚浩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8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80000元。于2021年10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1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年下不定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姚浩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1号
罪犯彭玉军，男，1962年9月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豫1402刑初6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彭玉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8年11月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6月3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3年06月2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玉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2号
罪犯马治涛，男，199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治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86：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治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3号
罪犯孟庆欢，男，198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4日作出（2022）豫0103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孟庆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与01刑终88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0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孟庆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刘俊，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豫0103刑初29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4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2020）豫01刑终47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李大季，男，198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豫1724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大季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3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0日作出（2023）豫17刑终9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2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大季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孟明明，男，198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豫0425刑初3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孟明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豫04刑终13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9年4月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3月0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04月28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0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11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孟明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刘纪委，男，199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豫1722刑初2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纪委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5日作出（2021）豫17刑终5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1年4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0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纪委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田孬，男，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镇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豫1324刑初5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田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豫13刑终108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1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0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4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孬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苗晓，男，198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豫0425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苗晓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豫04刑终49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1年1月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苗晓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周海云，男，1978年1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豫1303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海云犯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豫13刑终36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11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86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海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郭双林，男，1985年5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豫16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郭双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豫刑终36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9年12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9月22日减刑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双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王金亮，男，199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豫1622刑初3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金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4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0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金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郑燕舞，男，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2）豫0402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燕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4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6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2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燕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赵文超，男，1986年5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豫04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文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4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88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文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刘相伦，男，196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3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相伦犯非法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相伦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9号
罪犯刘利军，男，196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6日作出（2022）豫11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利军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豫刑终7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8月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课：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利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3号
罪犯陈奎奎，男，198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5日作出（2022）豫0104刑初60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奎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5000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0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奎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4号
罪犯孟猛猛，男，198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滨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豫1728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孟猛猛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1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0元。于2023年4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2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孟猛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5号
罪犯李玉明，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金水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3）郑刑一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玉明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后发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5年1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教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玉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5号
罪犯谢利斯，男，198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0日作出（2022）豫0108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谢利斯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利斯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6号
罪犯许华伟，男，197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0日作出（2021）豫04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华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没收被告人许华伟违法所得人民币15万元；禁止被告人许华伟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农药、化肥生产、销售相关职业。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2日作出（2021）豫刑终47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468.7元。于2022年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华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7号
罪犯陈昌河，男，1990年7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乐昌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0日作出（2020）豫1524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昌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1800000元，按比例退赔各被害人；追缴被告人陈昌河违法所得34800元，用于退赔各被害人损失，不足部分，责令相应被告人在应承担且尚未退赔的数额内承担退赔责任。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豫15刑终576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商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4刑初187号刑事判决第三至第二十四项；原审被告人陈昌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0元。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3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计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昌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83号
罪犯袁文辉，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钢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3日作出（2023）豫0481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袁文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对被告人袁文辉退赔的违法所得3.8637万元依法予以没收，退还集资人。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8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袁文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从雨龙，男，199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1日作出（2024）豫1602刑初2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从雨龙犯伙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该犯罚金四万元已履行。于2024年10月2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2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从雨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付钰超，男，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中原区。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5日作出（2021）豫0102刑初4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付钰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退赔121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2日作出（2022）豫01刑终46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起始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5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付钰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李会杰，男，199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
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豫0225刑初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会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违法所得43150元依法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豫02刑终36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罚金七万元已履行，违法所得43150已退缴。于2021年1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5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会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马利松，男，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8日作出（2023）豫1082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利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4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利松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7号
罪犯唐大平，男，199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豫1681刑初30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唐大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万元、违法所得556538.68元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日作出（2023）豫16刑终8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罚金5万元已履行，共同违法所得556538.68元予以追缴。于2023年4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质检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5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唐大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8号
罪犯王刚，男，1998年5月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
桐柏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2）豫1330刑初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刚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犯罚金三万元已履行。于2023年5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 技术：92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质检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5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刚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39号
罪犯王欢，男，1989年3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2012）驻刑少刑初字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2年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质检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6表。警告处罚1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1号
罪犯张玉贤，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0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6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玉贤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罚金三万元已履行。于2024年3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3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玉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2号
罪犯赵高林，男，199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临泉县。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9日作出（2024）豫1621刑初3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高林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2016年7月18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该犯罚金一万元已履行。于2024年10月2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 技术：90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2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高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80号
罪犯张玉川，男，199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豫0421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玉川犯盗窃、收买提供非法信用卡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该犯罚金三万元已履行。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 技术：94分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
表扬7表。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玉川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3号
罪犯胡自友，男，196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2021)豫1724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胡自友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5月24日作出（2022）豫17刑终25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0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非考核、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仓库保管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自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4号
罪犯李会杰，男，1977年09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鄢陵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日作出（2022）豫1024刑再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一、撤销鄢陵县人民法院（2020）豫1024刑初271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李会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原告及本人不服，提出上诉。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8月22日作出（2023）豫10刑再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23年09月0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患病未参加学习。因患病未参加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罚分32次，共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不定、2021年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会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5号
罪犯刘国永，男，197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5日作出（2023）豫0422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国永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7月11日作出（2023）豫04刑终223号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刘国永撤回上诉。于2023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72、技术：非考核、文化：非入学。因患病未参加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国永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6号
罪犯盛建立，男，1967年06月0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豫17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盛建立犯故意杀人认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8年10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0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患病未参加学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盛建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8号
罪犯汪小春，男，1982年06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012)信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汪小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3年03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08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1年03月0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患病未参加学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3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汪小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49号
罪犯赵运粮，男，1955年06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5日作出(2021)豫1702刑初1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一、被告人赵运粮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8万元，二、对从被告人赵运粮处扣押的毒资7.2万元予以没收；对赵运粮贩卖毒品的违法所得21.25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8月26日作出（2021）豫17刑终6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21年12月0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患病未参加学习。因患病未参加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1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下不定、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运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0号
罪犯郑卫星，男，1992年10月28日出生，回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2日作出（2022）豫0212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卫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08日作出（2022）豫02刑终51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23年0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因患病未参加学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卫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1号
罪犯黄亚辉，男，1982年08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5)许刑初字第000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黄亚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05月17日作出（2016）豫刑终53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19年08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2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亚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2号
罪犯雷志慧，男，1988年05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6日作出（2022）豫130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雷志慧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扣押的物品予以没收。同案及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6月26日作出（2022）豫13刑终5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23年0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雷志慧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3号
罪犯李鹏，男，1986年02月03日出生，回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6日作出（2021）豫11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08.5万元，退赔被害人28万元；对扣押在案的房产予以追缴，依法处置后按被害人损失占比冲抵被害人的退赔数额；对扣押在案的车辆予以追缴，依法处置后按占比返还受害人。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2日作出（2023）豫11刑终3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23年0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7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4号
罪犯罗欢，男，198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沙坪坝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1）豫0104刑初11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罗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罗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5号
罪犯蒙云，男，1990年04月1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州镇。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8)豫1503刑初5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一、被告人蒙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二、侦查机关已冻结涉案资金人民币9043200元，扣押涉案现金人民币1490000元，由侦查机关予以返还被害人，多余部分上缴国库。三、各被告人退缴违法所得347783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案及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8月08日作出（2019）豫15刑终39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09月0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考核、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罚分5次，共罚21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蒙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6号
罪犯王树平，男，198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4日作出(2010)焦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一。被告人王树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王树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白利君各种费用10207.6元（已支付3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0年02月0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9月25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2018年08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1年03月0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9月4日撤回提请；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考核、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树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7号
罪犯先钇霏，男，1998年02月0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合江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孟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豫0883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一、被告人先钇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二、被告人先钇霏违法所得15000元依法予以追缴，退还被害人。三、被告人先钇霏违法所得25000元依法继续追缴，没收上缴国库。同案及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7日作出（2023）豫08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6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先钇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59号
罪犯杨鑫，男，1955年07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8日作出(2021)豫0104刑初78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一、被告人杨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二、责令被告人杨鑫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乔雅娟损失36万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4月25日作出（2022）豫01刑终36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22年10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非考核、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13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0号
罪犯张箕林，男，1992年01月0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豫1302刑初4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箕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同案及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5月17日作出（2019）豫13刑终39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9年06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箕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6号
罪犯江配山，男，1973年04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2月07日作出（2021）豫04刑终518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江配山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追缴法所得8.32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万元，其余未履行。于2022年0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7个月，起始期内累计罚分2次，共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江配山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7号
罪犯涂心炯，男，1973年07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崇礼乡。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6月10日作出（2021）豫17刑终4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涂心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责令退赔27.4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1年0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4年7个月，起始期内累计罚分5次，共26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涂心炯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8号
罪犯魏烨，男，198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豫03刑终26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魏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本案违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06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09月27日减刑7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6个月，减刑间隔期内累计罚分1次，共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烨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69号
罪犯熊明星，男，1975年04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8日作出（2023）豫01刑终76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熊明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6月0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7个月，起始期内累计罚分0次。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熊明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0号
罪犯戴云涛，男，1958年11月0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09月07日作出（2017）豫04刑终24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戴云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7年10月2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09月07日减刑6个月；2023年03月09日减刑4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3年为2年6个月，减刑间隔期内累计罚分2次，共1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5表扬、处罚1次，2024年10月10日动手打人警告处罚。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戴云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1号
罪犯任志斌，男，199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09月28日作出（2016）豫0482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任志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966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6年12月0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08月06日减刑4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6年7个月，减刑间隔期内累计罚分1次，共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下优秀、2020上优秀、2020下优秀、2021上较差、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7表扬、处罚1次，2021年3月禁闭。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任志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73号
罪犯刘元君，男，1954年08月0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9月05日作出（2019）豫07刑终3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元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19年0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04月28日减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元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许狱减字第182号
罪犯何勇，男，1982年02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07月29日作出（2021)豫1622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勇犯贪污、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退缴的赃款97503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10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4年3个月，起始期内累计罚分1次，共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不定、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许狱假字第1号
罪犯林德见，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该犯本次假释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9日作出(2022)豫1330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林德见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该犯无财产刑判项。于2023年2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9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假释考核期内获得表扬5次，无扣分；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该犯已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标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为：同意被调查人林德见在本辖区适用社区矫正。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林德见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许狱假字第2号
罪犯李东洋，男，199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该犯本次假释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豫1602刑初22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东洋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该犯无财产性判项或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94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假释考核期内获得表扬3次，无扣分；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该犯已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标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为：李东洋具备适用社区矫正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东洋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许狱假字第3号
罪犯白奥林，男，199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该犯本次假释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31日。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豫1081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白奥林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白奥林退赔许昌中硕能源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211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假释考核期内获得表扬3次，无扣分；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该犯已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标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为：罪犯白奥林适宜社区矫正，同意接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白奥林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6年4月20日

